
第二條附表二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考資格表

類
別

職
組

職
系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行
政

綜
合

綜
合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一
般
民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客
家
事
務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戶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原
住
民
族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僑
務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社
勞
行
政

社
會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勞
工
行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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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文
教
行
政

文
化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教
育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博
物
館
管
理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新
聞
傳
播

視
聽
製
作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新
聞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新
聞
廣
播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圖
書
史
料
檔
案

圖
書
資
訊
管
理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檔
案
管
理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人
事
行
政

人
事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財
務

財
稅
金
融

財
稅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金
融
保
險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會
計
審
計

會
計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統
計

統
計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法
務

廉
政

法
律
廉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財
經
廉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經
建

經
建
行
政

經
建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工
業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商
業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農
業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觀
光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交
通
行
政

交
通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航
運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地
政

地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衛
環

衛
生
行
政

衛
生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環
保
行
政

環
保
行
政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技
術

農
林
漁
牧

農
業
技
術

農
業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或其他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園
藝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或其他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林
業
技
術

林
業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或其他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水
產
技
術

漁
業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海事(水產)、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海事(水產)、農科或其他海
事(水產)、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養
殖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海事(水產)、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海事(水產)、農科或其他海
事(水產)、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動
物
技

動
物
技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畜牧、獸醫、畜牧獸醫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術 術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自
然
保
育

自
然
保
育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海事（水產）、農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

學以上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海事（水產）、農科或其他海
事（水產）、農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建
設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水
利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環
境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

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或其他農科、工科同等
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建
築
工
程

建
築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地
質
礦
冶

採
礦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國
土
規
劃

測
量
製
圖

測
量
製
圖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都
市
計
畫

都
市
計
畫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景
觀
設
計

景
觀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

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或其他農科、工科同等
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衛
生
醫
藥

衛
生
技
術

衛
生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農業、海事(水產)、醫事職業學

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農科、
海事(水產)科、醫事科或其他工科、農科、海事(水產)科、醫
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食
品
衛
生
檢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醫事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醫事科或其他
農科、工科、醫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驗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交
通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航
海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輪
機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航
空
駕
駛

航
空
駕
駛

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曾在國內、外學校（班）航空飛行班次
受訓累計達五個月以上畢（結）業得有證明，並曾任直昇機飛行時
數累計二百五十小時以上者（包括儀器飛行訓練時數累計五十小時
以上）：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工
業
工
程

工
業
工
程

工
業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醫事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醫事科或其他
農科、工科、醫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醫事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醫事科或其他
農科、工科、醫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電
資
工
程

電
機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電
子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電
信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資
訊
處
理

資
訊
處
理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機
械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航
空
器
維
修

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並曾在國內、外航空學校(班)航機修護班

次受訓累計達五個月以上畢(結)業得有證明，並曾任飛機或直昇機

維修實際工作一年以上經驗者：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環
資
技
術

環
資
技
術

環
保
技
術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農業、海事(水產)、醫事職業學

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農科、
海事(水產)科、醫事科或其他工科、農科、海事(水產)科、醫
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環
境
檢
驗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農業、工業、醫事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

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農科、工科、醫事科或其他
農科、工科、醫事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天
文
氣
象

天
文
氣
象
地
震

天
文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氣
象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地
震
測
報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工業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

國外相當學制以上學校工科或其他工科同等學校相當類科畢
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消 消 消 一、具有高等考試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防
技
術

防
技
術

防
技
術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初
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者。

技
藝

技
藝

技
藝

一、具有高等考試同類科應考資格第一款資格者。
二、公立或依法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

當學制以上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三、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相當類

科及格，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
三年者。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
附註：
本表第三款資格所稱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
考試法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四等考試、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
施行前之特種考試丙等考試；所稱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
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行後之特種考試五等考試、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
考試法修正施行前之特種考試丁等考試；所稱相當類科，係指同職系下各考試類科。第
四款資格所稱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係指檢定考試及格證書所載得應考
試之類科。


